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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被害前，曾有周围邻
居观察到孩子露在外面的小
胳膊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且
连眼睛里都有血丝。

施忆法官表示，去年最高
法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特
定行业、特定人员在工作中发
现未成年人身上有伤，有被虐

待的可疑情况，必须向公安机
关报警。而对于社会公众比如
邻居等，则是鼓励报案或报告
而非强制。传统观念是清官难
断家务事，但在孩子问题上，还
是希望大家多打一个电话，管
一管闲事，或许真的就挽救了
一个孩子的生命。 （北辰）

打一个电话 管一管闲事

捂死两岁儿 母亲获刑11年
孩子父亲参与埋尸被判1年3个月

两岁的小雨（化名）仅
仅因为吵醒了母亲睡觉，
懵懂之中就被残忍杀害。

6月1日上午，杀害亲
子、今年26岁的河北女子
贾利园因故意杀人罪被北
京市二中院从轻判处有期
徒刑11年，其夫王远志因
事后包庇妻子并帮助掩埋
尸体，犯有帮助毁灭证据
罪、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1年3个月。

宣判后，王远志的母亲哭得
瘫倒在椅子上。王远志的父亲
说，妻子抚养了小孙子7个月，孩
子出事后，她整个人精神出了问
题。尽管内心深处认为儿媳是个
杀人犯，理应重判，但王父还是希
望她早点出狱并态度坚决地想要
上诉。

“家里还有4岁的小孙女，需
要母亲照顾。”王父说，出事后，儿
子如果直接报警也不会受到牵
连，他认为两人还是挺有感情的，
加之有孩子，将来还有可能会生
活在一起。“她好好改造，减减刑，
可能再过七八年就出来了。我儿
子会等她。”

而贾利园的母亲提起女婿只
有恨：“没有王远志的家暴，我女
儿不会走到今天这步。他如果哪
怕肯负一点儿家庭责任，这个家
也不会这样！”贾母认为女儿判得
太重，但尽管如此，只要能摆脱王
远志，对她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安
慰。

5 岁的小志（化名）随父
亲 及 继 母 蔡 某 共 同 生 活 。
2011年12月，小志前往某医院
就医时，医生发现其全身多发
软组织挫伤、会阴部软组织损
伤，后报警。

经警方调查，2010 年以
来，蔡某因家庭矛盾，为发泄

心中不满，先后多次掐小志的
脸、嘴、身体，用擀面杖殴打、
用脚踢踹其全身多个部位，用
开水烫伤其身上和双脚。经
鉴定，小志所受损伤程度为重
伤（偏轻），构成九级伤残。法
院后以虐待罪判处蔡某有期
徒刑5年。

●案例3 继母虐待继女被判5年

6月1日，贾利园走进法庭后，
听到四周响起拍照的声音，目光
惊恐地用双手捂住了耳朵。在法
官宣读具体案情时，她再次捂住
耳朵，似乎在逃避。旁听席上，失
去小孙子的婆婆一直趴在椅子背
上低声恸哭，其丈夫不停地用手
轻拍她的背部。

北京市二中院认为，贾利园
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王远
志帮助贾利园毁灭证据，其行为
已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且明知
贾利园是犯罪的人仍做假证明
包庇，其行为已经构成包庇罪，
应数罪并罚。

贾利园自动投案、如实供述
系自首且具有认罪、悔罪等情
节。本案是因日常矛盾引发的家
庭悲剧，鉴于贾利园并非预谋且
与被害人具有特殊的亲情关系，

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与其他
故意杀人案件有所区别，且王远

志当庭对贾利园表示谅解，故对
贾利园酌予从轻处罚。

2014 年 10 月 11 日 7 时许，贾
利园在北京市大兴区其暂住地
内，因被其子小雨发出声音吵醒
而生气，将他摔在地上致其颅骨
骨折。为制止小雨的哭声，贾利

园用手猛掐其颈部，后又将塑料
袋套在他头上并用棉被压盖，导
致小雨死亡。

当晚，贾利园的丈夫王远志
伙同妻子，驾车将尸体埋在河北

省某地。王远志在侦查机关向其
调查取证时，还故意做假证明包
庇贾利园。当月 15日，贾利园主
动投案，王远志于当月 16日被查
获归案。

贾利园的辩护律师在开庭时
提出给其做精神病司法鉴定，合
议庭在评估了贾利园作案至今的
精神状态后，认为其精神状态正
常，因此决定不进行精神病鉴定。

贾利园和王远志结婚后矛盾
不断，三天两头动手打架，甚至动
过刀子。两人都没有工作，抚养

孩子需要靠父母接济。事发后，
邻居也做证说，小两口经常吵架，
大多是因为钱，而且经常拿小儿
子出气。

据审理此案的法官施忆回
忆，贾利园曾供述，她与丈夫王远
志关系不和，多次与公婆及家人
发生冲突，情绪特别容易失控，且

因与婆家关系不好，感觉儿子的
眼神像婆婆，经常拿儿子撒气。
王远志不在家时，她不给儿子换
纸尿裤、不给饭吃，还先后10余次
掐儿子脖子，直到其脸色发青才
罢手。因此，本案发生如此严重
的伤害后果，是矛盾日积月累的
结果。

宣判 因系自首认罪 一审获刑11年

回顾 母亲杀害亲子 父亲埋尸包庇

法官分析 家庭矛盾积累 导致悲剧发生

双方父母 认为判决较重 男方准备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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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判后，北京市二中院还
召开发布会，通报该院审理的
因家庭矛盾致伤未成年人案
件的情况。近年来，此类案件
屡有发生。2006 年以来，北
京市二中院少年庭先后审理
了 5起因家庭矛盾引发的严
重暴力犯罪案件，4名涉案的
未成年人重伤或死亡，1名未
成年人因与他人共同实施犯
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据介绍，这些案件主要集
中在“问题家庭”，既包括离异

或单亲家庭，也包括同居和父
母有不良嗜好等“行为失当”的
家庭。这些家庭中，父母往往
感情不好，家庭关系紧张，矛盾
长期积累而积聚形成“火药桶”，
易发生伤害未成年人事件。

在非婚关系中，带有随意
性的两性结合感情基础薄弱，
缺少了稳定家庭关系所应有
的责任、担当，对待非婚生子
女抚养等问题往往采取回避
态度，少数父母甚至实施极端
行为伤害子女。

孩子常成为“出气筒”

17岁的北京某停车场收
费员小欣（化名）怀孕后，孩子
父亲不告而别。因害怕被家
长责备，她一直未将怀孕的事
情告知家人。2011 年 5 月 5
日，小欣在单位宿舍产下一男

婴。担心事情暴露，她采取用
手扼压和用领带勒颈等方式
致该男婴窒息死亡，并将死婴
装入鞋盒丢弃于小区垃圾桶
旁。后小欣因故意杀人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案例1 少女产下男婴后勒死

2009 年，小燕的继父关
某与母亲严某经常发生争吵，
后严某带着小燕搬到北京。

2010 年 7 月，关某带着
菜刀、硫酸和一瓶农药来到
小燕母女俩的暂住地，要求
复合遭再次拒绝后，关某向
严某面部泼洒硫酸，并用刀

砍杀严某。
小燕上前阻拦，失去理智

的关某将刀挥向小燕。作案
后，关某喝农药自杀未果。关
某的行为致严某面部大面积
烧伤，小燕右耳郭完全缺失，
均构成重伤等级。法院后以
故意杀人罪判处关某死缓。

●案例2 男子复合未果砍杀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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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远志母亲听到宣判结果，倒在沙发上痛哭


